
東南科技大學僑生工讀金及學習扶助金補助實施細則 
 

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通過 (105.09.06)    

第 1 條 為扶助清寒與遭逢變故僑生，補助其生活所需，俾其安心向學，藉由工讀或學習扶

助方式，協助培養與學習自立能力，特依據行政院頒訂僑務委員會補助僑生工讀金

及學習扶助金要點訂定本細則。 

第 2 條 補助對象及資格： 

一、 本細則之補助對象，係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來臺就讀本校，並符合

下列情形之一之在學僑生： 

(一) 家境清寒。 

(二) 因傷病住院醫療，造成經濟重大負擔。 

(三) 因遭逢不可抗力事變或天然災害，或因家遭變故，造成經濟重大負擔。

(四) 其他造成經濟重大負擔之情形。 

前項第一款之情形，得參酌下列文件之一或僑生在臺生活情況認定之： 

(一) 僑生所提供之海外財務證明或清寒證明。 

(二) 家長在臺定居，其上年度經核定之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或稅捐單

位證明其全戶年度所得清單影本。 

二、 僑生有下列情形之一，不得申請本工讀金及學習扶助金，已補助者應予以停

發： 

(一) 前一期拒絕參與或無故未依學校規劃履行工讀或學習服務活動，致工讀

績效或學習服務活動成效不佳。 

(二) 前一學期受記大過以上處分者。 

(三) 犯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而未受易科罰金或緩刑宣判者。 

(四) 因故休、退學或開除學籍者。  

第 3 條 實施方式： 

一、 工讀金及學習扶助金每年分一期或二期辦理。僑生工讀或學習服務時段，以

不影響課業為主。 

二、 工讀： 

(一) 工讀時薪不得低於勞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。 

(二) 工讀內容以協助辦理僑生相關事務為主，其他事務工作為輔。工讀簽到及

簽退，由工讀單位負責監督與考評。 

(三) 工讀僑生須配合並遵守服務單位之相關規定，因故未能按時服務者，須先

行請假，工讀期間如有工作不力或其他不當情事者，取消其工讀資格，工

讀缺額由候補之僑生遞補。 

 

 

 



 

三、 學習服務： 

(一) 學習扶助為公法上救助性質，不適用勞動法規。 

(二) 學習服務內容以參與求職課程暨研習活動，與協助校內僑生輔導相關工

作為優先。 

(三) 應避免參與具危險性活動。 

第 4 條 核給條件： 

一、 依當年度僑務委員會規定核給之人數及金額辦理，其中以現任或曾任本校僑生

社團幹部，具服務熱誠者，得優先核予補助。 

二、 學習扶助金，以該期未請領其他同類型獎助學金或工讀金者優先核予補助。 

第 5 條 申請方式： 

每學期初公告周知，申請者檢具本校僑生工讀及學習扶助金申請表（如附件），

送交國際事務處國際交流中心審查，必要時得面談，確實瞭解僑生家境狀況以便

核定適當人選。 

第 6 條 本細則經行政會議討論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。 

 


